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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張專員美君

聯絡電話：02-8236-6172
編號：114-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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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外交人員特考等4項考試將於9月6日起舉行  民航人員特考減列應試專業科目及調整第二試口試成績占比
考試院院會今（24）日通過，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、國際經濟商務人員、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等4項考試第一試，將於9月6日（星期六）至9月8日（星期一）舉行。其中民航人員特考，為配合用人機關選才需要，自114年起，減列各科別應試專業科目，並調整第二試口試成績占比，使應試科目更貼近專業核心職能要求，同時減輕應試負擔。
考試院表示，這4項考試除原住民族特考筆試分設臺北、南投、屏東、花蓮及臺東5考區舉行外，其餘考試及原住民族特考四等考試法警類科第二試，均於臺北考區舉行。

考試院說明，這4項考試等別、類科組別及暫定需用名額如下：
一、外交人員特考：三等考試設外交領事人員類科英文組一等10組別計46名、四等考試設外交行政人員類科行政組計4名，合計50名。
二、國經人員特考：三等考試設國際經濟商務人員類科英文組等4組別計11名。
三、民航人員特考：三等考試設飛航管制、航務管理、飛航檢查及適航檢查等4科別計44名。

四、原住民族特考：三等考試設一般行政等17類科計66名、四等考試設一般行政等16類科計66名、五等考試設一般行政等3類科計7名，合計139名。
考試院指出，114年起民航人員特考有較大變革，為配合用人機關選才需要，在應試專業科目部分，飛航管制科別由5科調整為4科；航務管理、飛航檢查及適航檢查等3科別均由5科調整為3科。在第二試口試成績占比部分，飛航管制科別維持占總成績20％；航務管理科別由10％提高為20％；飛航檢查及適航檢查科別均由10％提高為30％，該2科別口試方式並由英語個別口試調整為中文個別口試，請有意報考者留意。
考試院補充，有關這4項考試的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試題題型、成績計算、體格檢查及標準，依照各該考試規則等規定辦理，相關資訊將自114年5月12日起載明於應考須知 (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exam/wFrmExamDetail.aspx?c=114140)，並預訂於5月28日至6月6日受理報名，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，有意報考者，請把握時間登入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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